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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9 次研商會議─

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辦理情形 

及後續審議作業應注意事項 

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8年 8月 2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107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 

紀錄：高㬏婈 

伍、結論： 

一、議題一、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辦理情形 

(一)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每月 5 日前逕自雲端

表單，就各該國土計畫法定作業（含公開展覽、說

明會、公聽會等）之詳細辦理時程及落後處理情形，

予以填列，必要時得即時更新辦理情形，俾後續法

定 作 業 期 程 之 控 管 。 ( 雲 端 表 單 網 址 ：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M1hzcpS5_J

YghZmWYHl_OQu1CX3dTAbIgQ10p20ymNI/edit#gid=1139962

152）。 

(二)考量國土計畫法第 45條業已明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辦理期限，如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者，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將有違法情事，而承辦單位

及人員亦將面臨行政違失責任。因審計部及立法院

預算中心持續追蹤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辦理

進度，一再提醒本部應督促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依法定時程完成該項作業，故為避免發生前開違法

或違失情事，請臺中市政府等 11個直轄市、縣(市)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M1hzcpS5_JYghZmWYHl_OQu1CX3dTAbIgQ10p20ymNI/edit#gid=1139962152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M1hzcpS5_JYghZmWYHl_OQu1CX3dTAbIgQ10p20ymNI/edit#gid=1139962152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M1hzcpS5_JYghZmWYHl_OQu1CX3dTAbIgQ10p20ymNI/edit#gid=11399621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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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積極趕辦各該國土計畫法定作業。 

(三)目前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有進度落後情形，

本署將視情況另案安排拜會首長或局（處）長，又

後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務必出席本署召開之

進度控管研商會議，並就待釐清議題或須由本部協

助事項提出具體建議，俾本署提供必要之協助，以

依法定期程完成相關作業。 

(四)為加速趕辦相關法定作業，考量計畫內容係滾動式

檢討修正，本署建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法

定計畫書(草案)之架構、內容及政策方向大致確定

後，即可先行辦理公開展覽等法定程序，透過蒐集

各界陳情意見，併同計畫(草案)內容之滾動修正，

俾如期依法定作業期程完成相關作業。 

 

二、議題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後續審議作業注

意事項 

(一)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後續審議

方式，本署建議參考本部審議作業方式，召開專案

小組會議，除通知各小組成員外，應評估一併通知

其他委員，並應邀請鄰近縣市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參加，俾釐清跨區域議題。 

(二)為落實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機制，直轄市、（市）政

府辦理審議作業階段，應將相關資訊(包含開會通

知、議程、報名方式、會議紀錄等)公開於各該資訊

專區，俾使各界取得相關資訊。 

(三)有關公聽會會議紀錄，建議併各機關研處意見回復

後一併公開。 

(四)本次會議所提審議作業注意事項係參考性質，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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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（市）政府因情勢不同而有不同處理方式，

本署原則尊重；相關審議作業注意事項本署將另案

函知供參。 

 

陸、散會(下午 12時 30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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